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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金融工具的列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金融工具列报，包括金融工具列

示和金融工具披露。 第二条 企业在进行金融工具列报时，应

当根据金融工具的特点及相关信息的性质对金融工具进行归

类。 第三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由《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范的长期股权投资，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二）由《企业会

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范的股份支付，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三）债务重组，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四）企业合并中合并方的或有对

价合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五）租

赁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六

）原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

保险合同》。 （七）再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企业

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 第四条 本准则不涉及按预定

的购买、销售或使用要求所签订，并到期履约买入或卖出非

金融项目的合同。但是，能够以现金或其他金融工具净额结

算，或通过交换金融工具结算的买入或卖出非金融项目的合

同，适用本准则。 第二章 金融工具列示 第五条 企业发行金

融工具，应当按照该金融工具的实质，以及金融资产、金融

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

成部分确认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第六条 企业



发行的、将来以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金融工具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的，应当在初始确认时确认为权益工具： （一）该

金融工具没有包括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单位的合

同义务。 （二）该金融工具没有包括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

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第七条 企业发

行的、将来须用或可用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金融工具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在初始确认时确认为权益工具： （

一）该金融工具是非衍生工具，且企业没有义务交付非固定

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 （二）该金融工具是衍生工

具，且企业只有通过交付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换取固定

数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进行结算。其中，所指权益工具

不包括需要通过收取或交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合

同。 第八条 对于是否通过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进行结算

，需要由发行方和持有方均不能控制的未来不确定事项（如

股价指数、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等）的发生或不发生来确定的

金融工具（即附或有结算条款的金融工具），发行方应当将

其确认为金融负债。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发行方应

当确认为权益工具： （一）可认定要求以现金、其他金融资

产结算的或有结算条款相关的事项不会发生。 （二）只有在

发行方发生企业清算的情况下才需以现金、其他金融资产进

行结算。 第九条 对于发行方或持有方能选择以现金净额或以

发行股份交换现金等方式进行结算的衍生金融工具，发行方

应当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但所有可供选择的结

算方式表明该衍生金融工具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的除外。 第

十条 企业发行的非衍生金融工具包含负债和权益成份的，应

当在初始确认时将负债和权益成份进行分拆，分别进行处理



。 在进行分拆时，应当先确定负债成份的公允价值并以此作

为其初始确认金额，再按照该金融工具整体的发行价格扣除

负债成份初始确认金额后的金额确定权益成份的初始确认金

额。发行该非衍生金融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在负债成

份和权益成份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 第十

一条 企业发行权益工具收到的对价扣除交易费用（不涉及企

业合并中合并方发行权益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后，应当增

加所有者权益；回购自身权益工具支付的对价和交易费用，

应当减少所有者权益。企业在发行、回购、出售或注销自身

权益工具时，不应当确认利得或损失。 第十二条 金融工具或

其组成部分属于金融负债的，其相关利息、利得或损失等，

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对权益工具持有方的各种分配（不包括

股票股利），应当减少所有者权益。企业不应当确认权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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